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
[bookmark: bookmark15][bookmark: bookmark17][bookmark: bookmark16]五类不动产登记业务网上办操作说明
本操作说明对预售商品房合同备案、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、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、一般抵押登记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等五类不动产登记业务“网上办”操作 程序具有可指导性。办理机构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对申请 材料进行合理审慎的审查，确保上传申请材料和生成的电子表单 合法有效。
—、开发企业网上办理
开发企业和购房人通过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开发企业布设的 线上“从业端”在线申请，不动产登记中心接收在线申请，对符 合登记条件的预售商品房合同备案、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、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在线办理。
(一)申请：对符合办理登记条件的，申请人可通过开发企 业线上“从业端”完成在线申请，填写相关登记申请信息，双方签字、签章、拍照后，通过高拍仪或扫描仪将相关纸质申请材料转化为电子档案，提交上传至“从业端”。
(二)受理：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线上“从业端”提交的电子档案查验申请材料，对于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


以受理。
[bookmark: bookmark18]（三）审核登簿：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后，符合预售商品房 合同备案条件的，予以备案；符合登记条件的，将登记事项记载 于登记簿，并同时生成“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”向开发企业或申 请人进行推送。
[bookmark: bookmark19]（四）证书发放：开发企业可依据不动产登记中心推送的“不 动产登记电子证照”办理相关联登记业务，申请人到不动产登记 大厅领取不动产权证书，也可通过免费邮政快递邮寄。
申请人选择到不动产登记大厅现场核验办理的，经不动产登 记中心现场核验符合登记条件的，按“即办件”办理。
[bookmark: bookmark20]（五）缴费与资料归档：不动产登记中心与开发企业约定缴 费和资料归档方式。
备注：对于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业务，已缴纳税款的购房人 也可选择通过开发企业线上“从业端”完成在线申请、到不动产 登记大厅现场核验的方式办理。
二、金融机构网上办理
与县自然资源局签订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+金融”战略合作协议的金融机构，可依据协议约定，在“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”完成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、一般抵押登记在线申请，不动产登记中心接收在线申请后，对符合登记条件的在线办理。

（一）申请：对符合办理登记条件的，申请人可通过金融机 构线上“从业端”完成在线申请，填写相关登记申请信息，双方 签字、签章、拍照后，通过高拍仪或扫描仪将相关纸质申请材料 转化为电子档案，提交上传至“从业端”。有条件的金融机构， 可将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简化成结构化合同表进行提交，也可 与现有不动产登记平台技术对接，运用电子签章、身份认证识别 等现代化技术手段，实现电子抵押合同生成及推送。
金融机构提交抵押权消灭的证明材料，可单方申请注销登记。
[bookmark: bookmark21]（二）受理：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线上“从业端”提交的电 子档案查验申请材料，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 受理。
[bookmark: bookmark22]（三）审核登簿：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，不动产登记中心 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，并同时生成“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” 向金融机构推送，可作为金融机构放款依据。
[bookmark: bookmark23]（四）缴费与资料归档
不动产登记中心与金融机构约定缴费和资料归档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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